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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藍毅蓁

電話：08-7320415#3636

傳真：08-7322450

電子信箱：a251765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043833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澄清網路傳言施用毒品者未來可免服兵役一事，係屬不實

訊息，請轉知學生並加強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8月30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0011020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兵役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：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免服兵役，稱為免役：一、身心障礙或有痼疾，達不堪服

役標準。」，以及第5條第1項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禁

服兵役，稱為禁役：一、曾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者。

二、執行有期徒刑在監合計滿三年者。」。

三、又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第10條：「施用第一級毒品者，

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施用第二級毒品者，處三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，第11-1條第2項：「無正當理由持有

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

元以下罰鍰，並應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

毒品危害講習。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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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爰上，施用毒品除有害身心外，並無免服兵役之可能，倘

誤用第一、二級毒品(如混合型毒品咖啡包)，其刑期較兵

役更長，請提醒學生勿受網路謠言誤導，自毀前程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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